
 

電業年報 

民國 111 年 

公司名稱：博碩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申報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月 30 日 

公開網址：http://www.taya.com.tw/msg/msg381.html 

http://www.taya.com.tw/msg/msg381.html


1 

貳、年報 

年報格式包含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度之供電報告、售電報告、

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、當年度財務報告、最近五年度資產負債表、最近五年度

綜合損益表、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表，以及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。 

一、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
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當年之供電情形及設備狀況，含裝

置容量、發電量、發電設備運作情形（包含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、

熱耗率）、燃料耗用量、機組停機容量、空氣污染排放量，以及未來 10 年發電

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。 

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
1. 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3-1 

2. 發電量 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、廠用電量、淨發

電量、自用電量 
3-2 

3.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數、可用

率、最大出力值，以及各發電機組之每度低熱

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3-3 

4. 燃料耗用量 
當年之燃料煤、亞煙煤、燃料油、柴油、天然

氣、廢棄物、沼氣、黑液、蔗渣用量 
3-4 

5. 機組停機容量 
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發電機組之停機事

由、停機容量、停機期間 
3-5 

6.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

染排放量 
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、粒狀

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
3-6 

7.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

設置規劃 
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增、除役、汰換之發電機

組規劃及機組規格、性能填報 
3-7 

 

  



2 

表 3-1 裝置容量 

111 年度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本年度 

實績值(瓩)(A) 
上年度 

實績值(瓩)(B) 
年度差異比較 
(A/B-1)*100 

合計 

太陽能 
群創光電第一型

太陽能電廠 
 5546.1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 5546.1    

備註： 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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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發電量 

111 年度 

(1)毛發電量、廠用電量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機組 
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
備註 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A) 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B) 
年度差異比較 
(A/B-1)*100 

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C) 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D) 
年度差異比較 
(C/D-1)*100 

太陽能 
群創光電第一型

太陽能電廠 
 7,451,200 7,350,400 1.37% 47,530 48,323 -1.64%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計 7,451,200 7,350,400 1.37% 47,530 48,393 -1.64%  

備註： 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 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3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4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5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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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淨發電量、自用電量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 
別 

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備註 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A) 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B) 
年度差異比較 

(A/B-1)*100 
本年度實績

值(度)(C) 
上年度實績值 

(度)(D) 
年度差異比較 

(C/D-1)*100 

太陽能 
群創光電第一型

太陽能電廠 
 7,403,670 7,302,077 1.39% 0 0 0%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計 7,403,670 7,302,077 1.39% 0 0 0%  

備註： 
1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

等（即不含發電所內用電）。 
2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3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4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5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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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111 年度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

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本年度 
實績值

(%)(A) 

上年度

實績值

(%)(B) 

年度差異

比較(%) 
(A/B-1)*10

0 

本年度 
實績值 
(%)(C) 

上年度 
實績值 
(%)(D) 

年度差異

比較(%) 
(C/D-1)*100 

本年度 
實績值 
(%)(E) 

上年度 
實績值 
(%)(F 

年度差異比

較(%) 
(E/F-1)*100 

太陽能 
群創光電第一型

太陽能電廠  15.34 15.13 1.37% 100 100 0 80.13 77.39 3.54%  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合計 15.34 15.13 1.37% 100 100 0 80.13 77.39 3.54%  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

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
 

 

 
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(不適用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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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 燃料耗用量(不適用) 

 

表 3-5 機組停機容量(無) 

111 年度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(填報代

碼) 

本年度 下年度 

停機 
裝置容量 停機期間 

停機 
裝置容

量 
停機期間 

群創光電第一型太陽能電廠 K7 5,546.1 
11/9 

12:00-11/12 
9:00 

無 無 

      

      
 

 

 

表 3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(不適用) 

 
表 3-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(無規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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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

主要揭露傳統發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售電狀況。其中，傳統

發電業僅能售予公用售電業；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可售予公用售電業、

再生能源售電業及透過直供、轉供售予終端用戶。各發電業依其售電

對象填報相關內容，含售電量及用戶數。另外，針對售電予終端用戶

之再生能源發電業，須另填報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。 

項目 內容 表單編號 
1. 售予公用售電業

之售電量 
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4-1 

2. 售予再生能源售

電業之售電量 
依據各能源類別及不同業者，當年所

售予各業者之電量 
4-2 

3. 直供予用戶之售

電量 
當年度之用戶名稱、行業別、售電實

績值 
4-3 

4. 轉供予用戶之售

電量 
當年度之用戶名稱、行業別、售電實

績值 
4-4 

5. 再 生 能 源 發 電

業：未來 10 年售

電計畫 

未來 10 年每年的售電規劃量、每度平

均售價與用戶數。 4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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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111 年度 

能源別 本年度實績值

(度)(A) 
上年度實績值

(度)(B) 
年度差異比較(%) 

(A/B-1)*100 
太陽能 7,403,670 7,302,077 1.39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合計 7,403,670 7,302,077 1.39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

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

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 

 

 

 

 

 
表 4-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量(無售電) 

 

表 4-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量(無售電) 

 

表 4-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量(無售電) 

 

表 4-5 再生能源發電業：未來 10 年售電計畫＊(無規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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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（1）收支實績比較表 

111 年度 

項    目 
本年度實績數 

(A) 
去年度實績數 

(B) 
年度差異 

(A-B) 
1. 營業收入 31,622,848 31,501,723 121,125 

電業收入 31,622,848 31,501,723 121,125 
其他營業收入    
2. 營業支出 17,697,239 17,838,996 -141,757 

營業成本 17,038,848 17,083,455 -44,607 
營業費用 658,391 755,541 -97,150 

3. 營業收益(1-2) 13,925,609 13,662,249 263,360 

4. 稅後盈餘 8,175,661 8,043,250 132,411 
備註：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%，則另需編製下表(2)調整後

之收支實績表。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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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配合電業法第六十四條純益規範：「發電業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益超

過實收資本額一定比例部分，依規定提撥相當數額。」故，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

源收入後之稅後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%，則另需編製下表(2)調整後之收支實績

表。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。 

（2）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(不適用) 

 

四、年度財務報告＊(詳附件所示) 

  電業除填報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外，另須繳交年度財務報告，包含資產負債

表、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。並且，考量各電業

因經營型態不同，財報科目可能會有所差異，因此針對年度財務報告不另行訂定

表單格式。 

 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，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。因此，

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，年度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。 

  電業之組織型態若為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則除了繳交年度財務報告，

尚須編製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，包含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分析表。 

  另考量年度財務報告所涵蓋之資訊範圍較廣，亦包含部分敏感資訊。因此，

基於業者營業秘密之考量，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報告申報後將不予以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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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＊ 

（1）資產負債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（2）資產負債表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 

六、最近五年度之綜合損益表＊ 
（1）綜合損益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（2）綜合損益表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

七、最近五年度之財務分析表＊ 
（1）財務分析表-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

（2）財務分析-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 

八、關係企業之關係概況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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